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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貴府函為地籍清理條例(以下簡稱本條例)第12條與農

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適用競合疑義乙案，

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0年4月22日府地籍字第1000102591號函。

二、按「重劃區內耕地出售時，其優先購買權人之次序如左：

一、出租耕地之承租人。二、共有土地現耕之他共有人。

三、毗連耕地之現耕所有權人。」、「農地重劃條例第5

條所稱『重劃區內耕地』係指依同條例第25條規定土地分

配結果確定，並依同條例第34條規定完成地籍測量、土地

登記之耕地，暨台灣地區歷年辦竣重劃之耕地。」分為農

地重劃條例第5條及本部71年3月19日台（71）內地字第705

78號函釋所明定，是依本條例規定代為標售之土地，倘屬

前開規定所稱「重劃區內耕地」者，其毗連耕地之現耕所

有權人得依該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申請優先購買，先

予敘明。

三、次按「…代為標售之土地，其優先購買權人及優先順序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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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一、地上權人、典權人、永佃權人。二、基地或耕地

承租人。三、共有土地之他共有人。四、本條例施行前已

占有達10年以上，至標售時仍繼續為該土地之占有人。…

」亦為本條例第12條(以下簡稱本條)所明定，惟於代為標

售上開土地時，若有依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與本條規定之

優先購買權人（如毗連耕地之現耕所有權人與繼續占有該

耕地10年以上之占有人）同時申請優先購買，而致生前開

規定適用競合時，究應優先適用何者？現行法令雖無明定

，然揆查本條規定之立法理由，除參考土地法第104條、第

107條、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5條及土地法第34條之1第

4項等規定，規定地上權人等具有優先購買權外，且考量

該等代為標售之土地，其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屬不明，土地

被占用或供他人使用之情形普遍，為解決此等問題，並明

定合乎一定期間要件之占有人得主張優先購買權；是該規

定除能促使土地所有權與使用合一或簡化其共有關係，以

盡經濟上之效用外，並得減少代為標售作業紛爭之發生，

而遂行本條例藉代為標售機制以達成健全地籍管理與促進

土地利用之立法目的；較之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，其旨

在藉溫和手段達擴大農場經營面積，以適合機耕耕作，更

有必要。爰倘有旨揭規定之優先購買權適用競合情形者，

應優先適用本條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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